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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招生考试是为国家选拔和培养艺术人才

的重要环节，历来为社会所关注，尤其为广大报考青年及家长所关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近年来，艺术教育在深化改革、拓宽办学渠道、

规模和专业设置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现除了专门的艺术院校外，许多普通高校、中等

职业学校都开设了艺术类专业，同时，报考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也逐年增加，但对绝大多数考

生来说，如何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还是比较陌生的。为充分满

足考生需要，编写组根据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及近年来有关招生情况，编写了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 《２０１０年艺术类专业报考指南》一书，主要是为了帮助考

生全面、准确和及时地了解现行的艺术招生政策、规定和办法，熟悉报考各类专业应具备的

基本条件和要求。本书的主要内容：（１）针对考生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和中等专业

艺术学校必须了解的有关问题，以问答的方式逐一解答；（２）简要介绍招生学校及专业办学

情况 （涉及学校招生计划、专业以及收费标准、办学地点等信息均系学校提供，供考生参

考，其正式信息均应以相关部门核准在 《招生考试报》２０１０年招生计划合订本上公布的数

据为准）；（３）收录了２００９年在川招生的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录取新生文化、专业成绩

统计资料。愿这些信息和资料对考生选报学校及专业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均系长期从事艺术招生考试研究的同志。参加编写本书的成员有张

刚、吕登山、徐燕、蒋次乔、梁丹、刘畅、魏芳、郭晶、吴大明、李泽华、刘世明、谭瑛等

同志。全书由张刚同志统稿。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和同行指正。

《艺术类专业报考指南》编写组

２０１０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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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一、政策办法 

  1．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要具备哪些条件？ 

  答：符合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 

  2．2010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生文考报名有哪些规定和要求？ 

  答：凡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文考报名均实行网上报名。考生本人必须于

2009 年 12 月 28~30 日期间到户口所在地的县（区）招办对网上报名信息进行签字确认，并参加

现场数码照相登记。考生确认信息后，由县（市、区）招办签发《四川省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

术、体育类专业招生报考证》（以下简称《报考证》），逾期不再补报，遗留问题由考生自己负责。

考生确认报名信息时应交验以下材料： 

  （1）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的证明；在职、从业人员持单位证明，其他考生

持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人民政府介绍信； 

  （2）居民身份证或户口簿（现役军人需交验军官证或士兵证）； 

  在四川定居并具备报名资格的外国侨民，持我省公安机关填发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外

侨居留证》，在所居住的县（市、区）招办报名。 

报名时须按省规定标准缴纳文考报名考试费。 

艺术、体育两类考生不得相互兼报，只能选择其中一类报考（如：成都体育学院的舞蹈学、

广播电视编导（体育广播电视方向）这两个专业属于艺术类，若要报考此类专业的考生就不能再

报考体育类专业，而只能选艺术类。） 

考生必须仔细核对《报考证》上打印的考生号、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是否准确，照片是否

清晰。如果发现有误应立即要求县（市、区）招办予以更改，否则将会影响专业考试。 

  3．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参加专业考试报名有哪些规定和要求？ 

  答：（1）参加省内专业统考的规定和要求： 

  考生持县（市、区）招办签发的《报考证》和《身份证》到各专业考点报名参加专业考试。

参加专业考试报名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交验县（市、区）招办签发的《报考证》； 

  ②填写《四川省 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体育类招生专业考试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登

记表》）； 

  ③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 

  ④按省规定的标准缴纳专业报名考试费。 

  （2）参加省外院校专业考试的规定和要求： 

  报考单独组织专业考试的省外艺术院校的考生持《报考证》和《身份证》按院校招生简章中

规定的报名考试时间、地点参加专业报名考试。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详见学校的招生简章。 

  4．划定专业成绩控制分数线依据是什么？ 



2010 年艺术类专业报考指南 

 2 

  答：根据教育部对艺术类专业考试的规定，省内院校专业成绩控制分数线由四川省招考委根

据生源数和招生计划等情况，分类按本、专科层次划定；省外单考院校由学校划定。专业合格人

数一般应控制在招生计划数的 4 倍以内，个别特殊专业也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和生源状况适当掌握

划线比例。 

  5．划定省内院校文考成绩控制分数线的依据是什么？ 

  答：根据教育部对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一般不低于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第

二批次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65%，艺术类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一般不低于本省（自

治区、直辖市）确定的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70%的总体要求，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

类专业招生的文考成绩控制分数线，由省招考委根据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按专业类别（不分文理）

分别划定。在确保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本着既重视专业成绩、又重视文考成绩的原则，并根

据专业特点适当加大文考成绩的划线比例。 

  6．省外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文考成绩控制分数线的执行有什么政策规定？ 

  答：经教育部批准的省外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

学校录取本科新生文考成绩控制分数线由学校招生委员会划定，在录取前抄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备案。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和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招生办法执行的学校的专科专业及其他

院校艺术类本、专科专业录取新生按四川省招考委划定的文考成绩控制分数线执行。 

  7．2010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录取新生投档模式有哪几种？ 

  答：今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录取新生投档模式大致归纳为以下 4种： 

  ①在专业、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按专业成绩从高到低投档； 

  ②在专业、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按文化成绩从高到低投档； 

  ③在专业、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按专业、文化成绩相加所得总分从高到低投档； 

④在专业、文化成绩上线的情况下，将填报志愿的考生档案全部投放给招生学校（此种投档

模式仅限于部分省外院校本科层次及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的专科层次）。 

各类专业具体的投档模式考生可通过《招生考试报》2010 年计划合订本查询。 

8．2010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录取新生投档比例及投档录取有什么规定？ 

  答：为了加大招生院校录取新生的自主权，我省普通高等艺术院校录取新生投档比例有以下

3 种规定： 

  ①省外院校本科层次及教育部批准的省外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专科层次录取新生时，由省教

育考试院将专业、文化成绩达到规定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档案全部投放给学校（学校若有调档

比例要求的，须在编报招生专业计划的同时将调档比例及投档模式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由学校

按录取规则择优录取； 

  ②省内院校本科层次调档比例在专业计划数 140%以内可由学校确定，学校在编报招生专业计

划的同时将调档比例及投档模式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③省内、外高职（专科）层次的调档比例可在专业计划数的 120%以内由学校确定，学校在编

报招生专业计划的同时将投档模式及调档比例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四川省省教育考试院按照学校报送的投档模式及调档比例进行投档，招生院校在省教育考试

院所投档案中按《招生章程》中公布的录取规则，全面考核，择优录取，院校自主决定录取与否

及录取专业，并负责解释未录取考生的不录取原因，遗留问题由院校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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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对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有哪些特殊要求？ 

  答：根据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报考普通高等艺术

院校考生的身体健康状况，除了必须符合国家颁发的招生体检标准的要求外，高等学校还可根据

本校的办学条件和专业培养要求，提出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必须合法、合

理，有详细的说明和解释，并在招生章程中向社会公布。 

  （1）考生患有下列疾病，招生学校可以不予录取 

  ①严重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经手术治愈，或房室间隔缺损分流量少，动脉导管未闭返流量

少，经二级以上医院专科检查确定无需手术者除外）、心肌病、高血压病； 

  ②重症支气管扩张、哮喘，恶性肿瘤、慢性肾炎、尿毒症； 

  ③严重的血液、内分泌及代谢系统疾病、风湿性疾病； 

  ④重症或难治性癫痫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严重精神病未治愈、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或依赖； 

  ⑤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者（肝炎病原携带者但肝功能正常者除外）； 

  ⑥结核病除下列情况外可以不予录取。 

  原发型肺结核、浸润性肺结核已硬结稳定；结核型胸漠炎已治愈或治愈后遗有胸膜肥厚者；

一切肺外结核（肾结核、骨结核、腹膜结核等等）、血行性播散肺结核治愈后一年以上未复发，经

二级以上医院（或结核病防治所）专科检查无变化者；淋巴腺结核已临床治愈无症状者。 

  （2）患有下列疾病者，招生学校的有关专业可不予录取 

  色角异常 II 度（俗称色盲），不能录取的专业有美术学、绘画、艺术设计、摄影、动画等专

业。 

  （3）患有下列疾病不宜就读的专业 

  ①主要脏器（如肺、肝、脾、肾、胃等）做过较大手术，功能恢复良好，或曾患有心肌炎、

胃或十二肠溃疡、慢性支气管炎、关节炎等病史；甲状腺机能亢进已治愈一年无症状者，不宜就

读表演、舞蹈学、雕塑等艺术类专业。 

  ②“房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者，不宜就读表演、舞蹈学、雕塑等艺术类专业。 

  ③肢体残疾（不继续恶化），不宜就读表演、舞蹈学、雕塑等艺术类专业。 

  ④两耳听力在 3 米以内，或一耳听力在 5 米，另一耳全聋者，不宜就读音乐学、录音艺术等

艺术类专业。 

  ⑤嗅觉迟钝、口吃、步态异常者不宜就读音乐表演、表演类各专业。 

  10．2010 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是怎样规定的？ 

  答：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计划由省教育厅分别下达，由教育考试院在《招生考试报》

上向社会公布。职教师资和高职班面向全省对口招生，计划不分到市（州）。招生学校及专业以

2010 年《招生考试报》招生计划合订本上公布的为准。 

  专业考试：参加我省组织的相应类别专业统一考试，我省只有音乐学和音乐舞蹈类及美术类

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其他专业类别无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计划。 

  文化考试：参加我省单独命题的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的文化考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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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考试和文化考试 

  11．我省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含摄影、舞美、化妆、动画设计与制作等）专业考试科目、

考试范围有哪些？各科如何计分？考点设置和考试日程是怎样安排的？ 

  答：我省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招生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考试，统一评卷记分。考

试科目共 3 科：素描、色彩、速写。素描、色彩、速写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

分为 300 分。 

  （1）美术类专业考试范围： 

  素描：静物或人物； 

  色彩：风景或静物； 

  速写：人物动态。 

（2）考点及考生安排： 

考点名称 考 点 地 址 联系电话 

成都考点 
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 
成都市锦江区静安路 5号 

（天府广场乘 38 路、西门车站乘 56 路车到川师大）

（028）84768899 
（028）84767065 

南充考点 
西华师范大学新校区 

（南充市师大路 1 号，乘 5 路、22 路、31 路公共汽
车可到达考点） 

（0817）2568373，2568301

自贡考点 

四川理工学院（汇东新校区） 
自贡市汇兴路学苑街 180 号 

（乘 8 路、16 路、38 路、39 路、40 路、301 路小巴
士可到达考点） 

（0813）5505999 
（0813）5505678 
（0813）2113104 

乐山考点 
乐山师范学院（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 778 号） 

（城北客运中心可乘6路车到校，旅游车站可乘1路、
6 路、10 路、13 路车到校） 

（0833）2276288，2276247

绵阳考点 绵阳师范学院（绵阳市仙人路一段 30 号） （0816）2200001，2200234

达州考点 四川文理学院（达州市南坝街 400 号） 
（0818）2760947，2790101，

2790027 

  （3）报名、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 

  考生于 2010 年 3 月 26 日到规定的考点报名，3月 27 日上午看考场，3月 27 日下午~28 日考

生凭《报考证》、《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 

  考试科目及时间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色 彩 3月27日下午14:00~17:00 

素 描 3月28日上午09:00~12:00 

速 写 3月28日下午14:00~15:00 

  （4）考生考试所用的画板或画夹、颜料、画笔、小凳等工具一律自带（画板或画夹不能大于

4 开，在画板或画夹上不能有任何图案，考生所带画架不得高于 80 公分），试卷上不得使用定画

液、透明胶。 

  严禁考生将任何通信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等）带入考场，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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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违者将按教育部和我省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在省专业统考中利用通

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取消其

当年全国统考文化、专业各科成绩，同时给予下一年度不得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处理。 

  12．我省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专业考试科目、考试范围有哪些？各科如何计分？考点设置和

考试日程是怎样安排的？ 

  答：我省普通高等学校音乐类专业招生统一命题，统一制卷，统一进行专业考试，统一评卷

记分，统一设置考点。 

  专业考试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10 年 3 月 7~8 日，逾期不再补报。3月 10 日下午公布各专业笔试科目考试时间

和考场安排，同时考生熟悉笔试考场。3 月 11~13 日进行专业笔试科目考试（所有专业笔试科目

的考试具体时间、地点等情况以考点张榜公布的为准）。3月 14~20 日进行专业面试科目考试。 

  专业考试不分初复试，一次进行。除钢琴、双排键、定音鼓外，其他乐器均由考生自备。考

生凭《报考证》和专业考试《准考证》参加专业笔试和面试科目考试。专业面试时间和顺序以专

业《准考证》上打印的为准，专业笔试时间和地点以考点张榜公布的为准。考生必须按公布的时

间和顺序参加专业考试。凡不按规定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责任自负。 

  考试地点：成都市新生路 6 号四川音乐学院 

  各专业（考试类型）考试科目、范围及分值： 

  （一）音乐理论、作曲及音乐表演类专业 

  1．视唱练耳专业：①视唱练耳（一）200 分；②基础乐理与和声知识 100 分（参考李重光编

著的《基本乐理》、斯波索宾《和声学》上册；乐理、和声各占 50%）；③钢琴演奏 100 分（曲目

自选 1 首）。 

  2．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①视唱练耳（二）40 分；②基础乐理与和声知识 100 分（参

考李重光编著的《基本乐理》、斯波索宾《和声学》上册；乐理、和声各占 50%）；③乐器演奏 60

分［演奏器乐作品一首（曲目自选，最好是钢琴演奏）］；④歌曲创作 100 分（根据指定歌词写作

单旋律歌曲一首）；⑤器乐曲创作 100 分（根据指定的主题创作一首器乐曲小品，乐器种类不限）。 

  3．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专业：①视唱练耳（二）40 分；②基础乐理与和声知识 100 分（参

考李重光编著的《基本乐理》、斯波索宾《和声学》上册；乐理、和声各占 50%）；③钢琴演奏 60

分［演奏车尔尼 299 以上程度练习曲一首，奏鸣曲快板乐章或中外乐曲一首，巴赫二部创意曲或

以上程度复调乐曲一首（曲目自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④指挥法 200

分［乐队指挥：指挥中外交响乐或管弦乐曲某乐章，合唱曲一首；合唱指挥：指挥合唱曲 2 首，

中外交响乐或管弦乐曲某乐章（曲目自选，自带曲目录音带或双钢琴伴奏人员）］。 

  4．录音艺术与电脑音乐、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乐

器演奏 100 分［演奏中等程度以上器乐作品一首（曲目自选，最好是钢琴演奏）］；③即兴创作 80

分（根据指定的音乐动机在乐器上即兴创作一段乐曲）；④音乐写作基础 120 分（根据指定的主题

或歌词完成单旋律写作）。 

  5．音乐学（理论）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60 分；②中外音乐史基础 120 分［参考

书目：俞人豪等编《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西方音乐史”

部分（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年出版）］；③民族音乐基础 100 分［参考书目：肖常纬编著《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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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音乐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俞人豪等编《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中国民

族民间音乐”部分（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年出版）］；④命题作文 120 分（800~1200 字）。 

  6．音乐新闻与评论、音乐治疗、现代音乐文学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面

试 100 分（演奏或演唱一首自选曲目）；③音乐基础知识 200 分［参考书目：俞人豪等编《音乐学

基础知识问答》（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7．公共事业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演艺策划与评论）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面试 100 分［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声乐：限美声、民族唱法，自选歌曲两首；器乐：练

习曲、乐曲各一首。曲目自选）］；③艺术基础知识 200 分（参考书目：左家奇主编《简明艺术欣

赏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8．钢琴调律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钢琴与钢琴调律基本知识 200 分（参

考书目：张琨著《钢琴的调律及维修》，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③乐器演奏 100 分［演奏（钢琴、

西洋管弦乐器均可）自选乐曲一首］。 

  9．提琴制作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提琴与提琴制作基本知识 200 分（参

考书目：（英）克里斯·约翰逊，罗伊·考特诺尔著《小提琴制作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③提琴演奏 100 分［演奏（小、中、大、低提琴均可）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曲目自选）］。 

  10．声乐（美声、民族唱法）、合唱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唱 400 分［准

备四首歌曲（由主考教师指定演唱其中两首）］。 

  11．歌剧表演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唱 300 分（美声唱法：作品两首，

其中一首须为歌剧选曲；民族唱法：作品两首，其中一首须为中国民歌）；③舞蹈片段、朗诵 100

分（舞蹈片段：自备 CD 伴奏带，不超过 3 分钟，风格不限；朗诵：自备作品背诵，不超过 3分钟）。 

  12．民乐（二胡、琵琶、笙、唢呐、竹笛、扬琴、柳琴、古筝、古琴、中阮、民族低音）专

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乐器演奏 400 分［演奏练习曲一首，乐曲二首（曲目自

选；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3．钢琴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钢琴演奏 400 分［演奏车尔尼 740 以上

程度的练习曲一首，复调乐曲一首（巴赫三部创意曲或以上程度复调乐曲，巴赫平均律只演奏赋

格部分），中、外乐曲或大型乐曲中任选一首（大型乐曲包括奏鸣曲、变奏曲、回旋曲、组曲，奏

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4．钢琴伴奏（声乐艺术指导）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钢琴演奏 300 分

［演奏车尔尼 299 以上程度的练习曲一首，乐曲一首（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③演唱 100 分［准备歌曲两首（限美声、民族唱法）］。 

  15．手风琴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手风琴演奏 400 分［演奏练习曲一首，

乐曲两首（曲目自选，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考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6．双排键电子琴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奏 400 分［演奏（钢琴、手

风琴、电子琴等键盘乐器均可）练习曲一首，乐曲两首（曲目自选，奏鸣曲只演奏快板乐章；考

试曲目要求背奏，反复段落一律不反复）］。 

  17．管乐（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萨克斯、圆号、小号、长号、大号）、打击乐专业：

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乐器演奏 400 分［管乐：演奏音阶（连音、断音），练习曲一

首，乐曲二首（曲目自选）。打击乐：从小军鼓、马林巴、定音鼓、民族打击乐、爵士鼓中任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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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两种以上乐器各演奏一首乐曲（曲目自选）］。 

  18．弦乐（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琴、古典吉他）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

理（三）100 分；②弦乐演奏 400 分［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演奏音阶、琶音、

双音、练习曲各一首，乐曲二首（曲目自选）。竖琴：演奏音阶、琶音，《Pozzoli（布左利）中等

难度练习曲》或《Bochsa（伯萨）练习曲》中任选一首，乐曲二首（曲目自选；钢琴专业考生可

同时兼报竖琴专业，考试科目及要求与钢琴专业相同）。古典吉他：演奏音阶、双音、轮指练习曲

各一首，自选乐曲两首］。 

  19．音乐剧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唱 200 分（准备两首歌曲，其中一

首须为音乐剧选曲；限美声、民族唱法）；③舞蹈片段 100 分（自备 CD 伴奏带，不超过 3 分钟，

风格不限）；④表演 50 分（命题表演）；⑤语言 50 分（自我介绍，自备朗读材料片段）。 

  20．声乐（通俗唱法）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唱 400 分［准备四首流

行歌曲（由主考教师指定演唱其中一首，自备 CD 伴奏带）］。 

  21．流行歌舞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演唱 200 分［准备四首流行歌曲（由

主考教师指定演唱其中一首，自备 CD 伴奏带）］；③舞蹈片段 200 分（自备 CD 伴奏带，不超过 3

分钟，风格不限）。 

  22．流行器乐［电吉他、电贝司、民谣吉他、爵士（古典）吉他、爵士鼓、萨克斯管、流行

键盘］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00 分；②流行器乐演奏 400 分［爵士鼓：演奏自编 4/4

拍子和 3/4 拍子节奏组合各一段（长度为每段不低于 16 小节，可按‖:4+4:‖方式重复）；按要求

演奏指定节奏型。流行键盘：演奏（钢琴、合成器、电子琴等键盘乐器均可）车尔尼 849 以上程

度练习曲一首，欧美、中国风格乐曲各一首；即兴伴奏一首流行歌曲。其他流行乐器：演奏音阶、

琶音、中等以上程度练习曲、乐曲各一首］。 

  （二）音乐学及音乐舞蹈类专业 

  23．音乐学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160 分［视唱 20 分，练耳 80 分，乐理 60 分］；

②声乐 120 分［准备歌曲两首（限美声、民族唱法）］；③钢琴 120 分（准备练习曲一首、乐曲或

奏鸣曲快板乐章一首）。 

  24．音乐舞蹈专业：①视唱练耳及乐理（三）80 分［视唱 10 分，练耳 40 分，乐理 30 分］；

②声乐 60 分［准备歌曲两首（限美声、民族唱法）］；③钢琴 60 分（准备练习曲一首、乐曲或奏

鸣曲快板乐章一首）；④舞蹈表演 100 分（自选舞蹈片段，自备 CD 伴奏带，时间 2~3 分钟）；⑤

形体 100 分（软开度、力度等）。 

  各专业视唱练耳及乐理科目考试范围： 

  视唱练耳（一）（视唱练耳专业）：（1）视唱：2~4 个升降号，含变化音与转调的单声部曲调，

自备带伴奏视唱一条（自弹自唱）和二声部曲调一条（弹一声部，唱另一声部）；（2）练耳：听写

单个和弦（密集或开放排列的三和弦、七和弦原位及转位）、单声部曲调、二声部曲调、和弦连接

（含正副三和弦、SII7、D7 原位及转位）。（其中视唱占 20%、练耳占 80%） 

  视唱练耳（二）（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乐队指挥与合唱指挥专业）：（1）视唱：2~3 个升降

号，含变化音与近关系转调、常见节拍与节奏型的单声部曲调；（2）练耳：听写音组，大、小、

增、减三和弦原位及转位（密集排列），大小七、小小七、减小七、减减七和弦原位及转位（密集

排列），单声部曲调。（其中视唱占 20%、练耳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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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唱练耳及乐理（三）［录音艺术与电脑音乐、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音乐学（理论）、音乐

新闻与评论、音乐治疗、现代音乐文学、公共事业管理、钢琴调律、提琴制作、声乐（含美声、

民族、通俗唱法）、合唱、流行歌舞、音乐剧、歌剧表演、民乐、钢琴、钢琴伴奏（声乐艺术指导）、

手风琴、双排键电子琴、管乐、打击乐、弦乐、流行器乐、音乐学、音乐舞蹈专业］：（1）视唱：

一个升降号以内，含常见节拍与节奏型的单声部曲调；（2）练耳：①音组：2~5 个音；②音程：

纯四、五、八度，大小二、三、六、七度，增四度、减五度；③和弦：大、小、增、减三和弦原

位及转位（密集排列），大小七、小小七、减小七、减减七和弦原位及转位（密集排列）；④节拍、

节奏：常见节拍与节奏型；⑤旋律：一个升降号以内，含常见节拍与节奏型的单声部曲调；（3）

乐理：（参考书目：李重光编著的《音乐理论基础》，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试用教材）。 

  音乐理论、作曲及音乐表演类专业（考试类型 1~22）总分满分为 400 分。其中音乐理论、作

曲类专业（考试类型 1~9）各科成绩均计入总分；音乐表演类专业（考试类型 10~22）的“视唱练

耳及乐理（三）”（其中视唱占 20%、练耳占 65%、乐理占 15%）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不计入总

分，在专业划线时单独划定该科单科成绩的合格线。 

  音乐学及音乐舞蹈专业（考试类型 23~24）总分满分为 400 分，各科成绩均计入总分。 

  各专业考试科目的基本要求，考生可登录招生考试信息网（www.zk789.net）查询。 

  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等）带入考场，请考

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违者将按教育部和我省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在省专业统考中利用通

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取消其

当年全国统考文化、专业各科成绩，同时给予下一年度不得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处理。 

  13．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表演、编导类专业考试科目有哪些？各科如何计分？考点设置和考试

日程是怎样安排的？ 

  答：（一）考试日程安排及考点设置： 

  （1）表演类专业（影视戏剧表演、播音与主持、舞蹈表演、戏曲表演、时装表演）：2010 年

3 月 16~17 日上午报名，逾期不再补报。3 月 18 日下午公布舞蹈、时装表演、戏曲表演专业分组

名单和考试时间安排，3月 19~23 日进行面试科目考试。 

  （2）编导类专业：2010 年 3 月 16~17 日上午报名，逾期不再补报。3月 19~23 日进行面试科

目考试，3月 20 日上午熟悉笔试科目考场，3月 20 日下午笔试科目考试。笔试考试的具体时间、

地点等安排以考点公布的为准。 

  （3）报名考试地点：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学生活动中心（成都磨子桥附近）。 

  （二）考试科目及分值： 

  1．表演类专业 

  （1）影视戏剧表演类专业：①语言（自我介绍；自备朗读材料片断）；②声乐（自备歌曲一

首：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唱法不限）；③形体（舞蹈、武术、体操不限，自由展示）；④表

演（命题表演）。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2）播音与主持类专业：①朗诵（自备作品背诵：现代诗歌、散文、寓言、台词、小说片断

任选一种体裁，时间在 2 分钟之内）；②普通话水平测试（指定作品朗读）；③命题即兴评述（考

生抽题后评述，时间在 2 分钟之内）。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3）舞蹈类（舞蹈表演、舞蹈编导、舞蹈学）专业：①面试［A．目测外形 B．语言表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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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绍）］；②基本功测试（A．柔韧 B．旋转 C．弹跳 D．技巧展示）；③艺术素质（A．模仿 B．即

兴表演）；④艺术表现力［自备舞蹈片段或组合，风格不限，自备伴奏带（限单曲 CD）］。各单科

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4）时装表演类专业：①面试［A．基础条件测试（骨骼、身材、皮肤、发质、五官、脸型、

手型、腿型、牙齿、仪态）B．语言表达（自我介绍）］；②基本测试（身高、体重、三围、肩宽、

比例）；③艺术素质［A．步态（在规定路线上自然行走）B．音乐节奏感 C．平衡能力（平衡及旋

转能力）］；④艺术表现力［A．艺术特长展示（声乐、器乐、小品表演等）B．镜头感（镜头前表

现力及上镜效果）］。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5）戏曲表演（川剧）专业：①面试［A．目测外形 B．语言（自我介绍、自备川剧台词片

段）］；②唱段［自备川剧唱段或歌曲一首（美声、民族、通俗唱法不限）］；③形体［A．戏曲身段、

形体（舞蹈、武术、体操不限）B．基本功测试（1．柔韧 2．技巧展示）］；④表演［自备川剧片

段表演］。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400 分。 

  2．编导类专业 

  编导类专业（含广电编导、导演、戏剧影视文学、影视制作等）：①影视片分析（剧情片、纪

录片、广告片等，笔试）；②编写故事（笔试）；③编导创意（节目策划、广告创意、声画组合等，

考生抽题后口试，时间在 3 分钟以内）。各单科成绩满分为 100 分，专业成绩总分满分为 300 分。 

  各专业考试科目的基本要求，考生可登录招生考试信息网（www.zk789.net）查询。 

  严禁考生将任何通信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等）带入考场，请考

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则》，违者将按教育部和我省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在省专业统考中利用通

讯工具作弊、由他人代替考试或代替他人考试等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行为情节严重的考生，取消其

当年全国统考文化、专业各科成绩，同时给予下一年度不得报名参加全国统考的处理。 

  14．如何报考单独组织专业考试的省外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答：报考单独组织专业考试的省外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按报考学校的招生简章要求，

持《身份证》和县（市、区）招办签发的《报考证》按招生学校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专业考试，

专业合格后持招生院校签发的参加文化考试通知单到县（市、区）招办办理文化考试的相关手续

后参加文化考试，并根据县（市、区）招办的安排参加体检。 

  15．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评分有哪些具体规定和办法？ 

  答：（1）音乐及表演类专业面试科目的评分由主考教师当场评定，主考教师根据不同专业特点

的要求，按照《评分标准》对考生全面考察后单独记名打分，其平均成绩为该考生的专业单科成绩。 

  笔试科目评卷时应采取流水作业法，须有两人以上根据评分标准对同一份试卷独立阅评并综

合评定最终成绩。 

  （2）美术专业在阅卷评分之前， 由专业评分小组集体先目测，分成优、良、中、及格、不

及格 5 个档次后，再由各组评卷教师分别在同一份试卷上记名打分。每个教师所评定的分数必须

限定在每个档次分数的上限和下限之内，其平均成绩即为该考生的专业单科成绩。 

  16．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对考生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一、美术类 

  （一）色彩：考查考生对色彩的基本感受能力和表现能力，对色彩关系的对比、色彩规律的

认识程度和画面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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